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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重大资产出售草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于对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3】0430号），全文内容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

司做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交易目的。草案披露，上市公司 2022 年、2021年分别实现营业收

入 6.47 亿元、6.85 亿元；阿拉尔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2022 年、2021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3.06 亿元、3.23 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之

比近五成，为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公司称，本次重组后将剥离乳业，聚焦以种

业为主业的业务布局，但短期内可能面临业绩下滑的压力。请公司补充披露：（1）

结合公司目前种业的经营数据、以及本次资产出售前后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量

化说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目的和必要性，是否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关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2）结合近年来行业发展趋势和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

种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及未来经营规划。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资产评估。草案披露，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资产总额评

估值为 10.01亿元，增值额 1.43亿元，增值率 16.63%，扣除负债后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值为 3.26 亿元，增值率 77.99%。其中，生产性生物资产账面价值 1.96



亿元，评估增值率 14.66%；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3591.06 万元，评估增值率

85.89%，主要系下属子公司托峰冰川的生产性生物资产评估增值 3307.49 万元所

致，评估增值率 42.87%。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和托峰冰川生产性生

物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品种、数量、成本、使用寿命及生产能力等，

说明生产性生物资产的评估方法、关键指标、关键参数的来源和测算过程，以及

两者评估增值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问题（1），以及可比上市公

司同类型资产的情况、标的公司在行业内的市场份额、盈利能力、资产规模等，

说明本次交易的评估价值是否公允，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请财务顾问

核查并发表意见。 

三、关于债务及担保情况。草案披露，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标的公司向

公司借款的本金为 1.89 亿元，本次重组后，上述财务资助将构成关联交易。交

易对方承诺在本次交易的交割日后 3个月内，偿还标的公司欠上市公司的借款本

金以及交割日至具体还款日期间借款的利息。另外，公司为标的公司 18 笔金融

机构债务提供担保，合计 3.77 亿元，本次重组后，上述担保将构成关联对外担

保。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事项，交易对方同意在交割日后

3个月内，协助办理银行融资担保人的变更，或通过“借新还旧”方式置换，同

时在完成担保人或贷款置换之前为公司向标的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若公司因

为标的公司融资担保而承担担保责任的，交易对方承诺向上市公司予以全额赔偿。

请公司补充披露： 

（1）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第二十五条要

求，明确上述借款在交易实施完成前的具体解决措施；（2）交易对方对上述担保

提供反担保的具体安排，说明若交割日后公司继续为标的公司提供大额担保的情

况下标的资产是否仍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公司所承担的风险和收益是否对等；

（3）若公司因为标的公司融资担保而承担担保责任，明确交易对方予以全额赔

偿的时间期限；（4）本次交易评估作价是否已充分考虑上述债权债务及担保关系，

交易定价是否合理公允；（5）除上述债务债务及担保关系外，目前公司与标的公

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造成不利影响的其他资金或利益往来。如有，



请说明具体的解决措施及时间安排。请律师和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四、关于尾款安排。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对价共分三次支付，公司需在交割

日后一年内完成商标变更登记、办理房屋建筑物和土地的不动产权证书等事项后，

方可收回最后一笔 0.32 亿元的转让价款，否则公司应承担未按期完成上述事项

给标的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商标变更及权属证书截

至目前的具体办理进展，是否存在法律障碍；（2）变更手续办理完成前的过渡期

内，相关商标、房屋建筑物和土地的使用安排，是否已与交易对方订立具体使用

协议或约定，是否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3）上述事项可能给标的

公司造成损失的具体情况及公司可能承担损失的上限，说明履行相关约定是否可

能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请律师和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对外披露，在 10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

复我部，并对草案作相应修改。以上为上交所《关于对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全文。 

公司将尽快对上述问题向上交所进行回复，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5月 6日 

 


